
2023年十年散文选(通用8篇)
企业标语要与企业的定位和目标相一致，不能与企业的实际
情况背离，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在设计标语时，要
结合行业特点和市场趋势，选择恰当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使
标语更具专业性和时代感。这里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
标语，或许能给您带来灵感。

十年散文选篇一

是一朵花，摇曳在风中，望着世间，走过了十年。我是一朵
枯萎的花，蜷缩在墙角，茎上深陷的石痕，是我随时光走过
的刻迹。我是枯萎的花的魂，纵使凋落在了十年，却仍梦萦
明天。放不下更远处的天，忘不掉十年间的景，即使不再是
当初娇艳可人的模样，不再有当初芳香馥郁的气息。我仍会
存在以后的十年。

青草连连，山翠绵绵。我是一缕停留在青山间的花魂，可与
蝴蝶共舞，鸣鸟比喉；可看烟光凝翠，明霞似锦；可赏雾霭
浮山，峰峦坠月。在这里，我能拥有比过去禁锢在尺寸之地
更自由的十年。但却莫名忆起十年初刚破土时我望世间朦胧
的样子。那时似乎即使身处方寸之地，心却处在浩瀚苍穹。
花总是要开要谢的，就如我在春天绽放，在夏天澄净，在秋
天飘落，在冬天浅眠，在十年中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在看似
日复一日的缓慢推进的时光中啊，时间这个伟大的老人，他
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改刻成薄薄的一枚叶子，以眼泪显影，
用痛苦定格。他让十年光阴如一束由无数璀璨光点形成的光
束。我行走在其中，人们也行走在其中。在光束中，我感受
到了流年如风，而人们又或许在时光的涌流中，在十年里变
成了他或她。岁月的飓风卷起黄沙，把记忆埋葬成再也无法
寻觅的丝路。但我可以用凋谢的花蕊来告诉世间我走过的光
阴，我可以用怒放的花瓣来告诉土地我与它依存了十年。明
明是如此漫长的岁月，明明是如此壮阔的年轮，明明我可以



享受更自由的十年啊。可心为什么不愿在青山停留？也许时
间会是最公正的判官，会来告诉我魂归何处。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我是一缕辗转在尘世间的花魂。我终
究是离开了如画般的青山，辗转到了世间。喧嚣声，哭声，
笑声交杂在一起，充斥着我的耳膜。我在放肆的尾气里逃生，
在仅有的绿色中安身。在这里，我也许会有着比原来更心酸
的十年。但也是在这里，我望见了十年前那个在我面前嚎啕
大哭的小男孩，十年后竟变成了宁流血也不流泪的真男人。
我望见了十年前在我面前笑语盈盈的小姑娘，十年后竟会有
沧桑的面庞紧锁的眉头变成了不会笑的女子。我望见了许许
多多十年前留着蘑菇头的孩子，如今都蓄起了及腰长发变成
了当年她们不曾想象的模样。命运啊，它之所以强大，在于
许多十年过去了，连一点声音都不会留下来，像是宇宙某一
处不知道的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可以呼呼地吸纳着所有人的
青春时光的巨大漩涡，人们年轻的脸和饱满的岁月如我一样
在十年中生成又在十年中老去。世间万物会亲眼目睹这样的
一个看似缓慢却又无限迅疾的过程，目睹十年间自己的心酸
和快乐。却也明白时光荏苒十年它站在终点看你为它沿途设
下的偶遇惊艳，而那些偶遇，会令你在心中盛赞它的无可取
代。十年啊，我可以忍受年复一年的伸展，忍受年复一年的
凋零。回首看来或许这些忍受将会变成我最美丽的回忆。

梦醒繁华，一川荒芜。我是一缕扎根在故土上的花魂。在尘
世流浪的日子像流水一样，白马儿溜着溜着，不知穿越了多
少名叫十年的小路。这柳叶黄了，那杏花却又开了；这寒梅
立着，那春又要过了。我看着那些十年前还在呀呀学语的人，
十年后都可以出口成章；那些十年前还风靡的玩意儿，十年
后却被遗忘在角落中布满了灰尘。十年又十年啊，我望及深
处望及身旁，望尽尘世喧嚣。意识到无论是鸟语花香的桃源
还是万众瞩目的天堂，终究抵不过根落的地方。蹉跎了一个
又一个十年还是又回到了最初盛开的地方。纵使这里不再有
从前盎然的模样，却仍旧是我扎根生长了十年的地方是我最
爱的土地。是啊，我在这里听到了第一声的啼叫，嗅到了第



一丝的芬芳，看到了第一缕的阳光……这些都是我的心在一
直怀念的存在，我终究是扎根在了这个地方。

我是一朵枯萎的花的魂，在十年的轮回里看到了世间的风物
情长，经历了凡尘的冷暖朝夕，懂得了尘世的悲喜消磨。了
解了自己的心魂要留在何方。我会是一朵初生的花，绽放在
阳光下，茎上嫩绿的叶子，会是我存在以后十年的刻迹。我
是一朵花，摇曳在风中，望着明天，会走过更好的十年。

十年散文选篇二

十年，在感情生活里，渐渐忘记了当年的梦想而落于生活的
车轮下，当年的同窗好友以渐渐远去，脑子里是慢慢远去的
脸。所有惊天动地的情感已变成墙上美丽的画图。“当我们
的人生又过了十年，我们是胜利的十年，无悔的十年，成功
的十年，收获的十年......”这深入的感触、真挚的内在之
言，更从此中感悟到人生。散文意在笔先，情感真实，笔触
细腻，赞赏。问好作者。

有一首歌《十年》，是陈奕迅演唱的.，每每听来，心潮起伏，
热泪盈眶。人生有几个十年，人生有多少爱和青春可以重来？
物是人非空悲切。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不属于我，我也不
属于你，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
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成了朋友，还可以温柔地问候。只
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沦为了朋友。
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
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如果那两个字没有
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
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

十年的光阴，有多少次分手泪流。十年的光阴，有多少怀抱
注定无法逗留。十年的光阴，有多少爱只是牵了牵手就像只



是经历了一次旅游。十年光阴，有多少次颤抖着说出两个字
分手。十年光阴，又有多少相爱的人离开这个大门，走进了
另一扇大门。十年的光阴，有多少爱人成为了朋友。十年前
的街道依然熟悉，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清晰，十年之后的爱和
爱人却已经远去，也许有缘还可以相见，也许还可以温柔地
微笑，但是却已经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失去的一切不会再拥有，拥有的并不一定能永久，也许有一
天还是要失去。人生的聚散离合本有太多无奈，生离死别是
人生最痛苦也是最无奈之事，爱情如此，爱人如此，亲情如
此，亲人亦如此。

记得年少的时候，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村头
住着一个富媳妇，村尾住着一个穷媳妇，富媳妇每天把穿脏
的旧衣服和吃不完的馒头都扔进河里。而那个穷媳妇把河里
的衣服都捞起来，洗干净晾干后收拾起来，把那些馒头都捡
起来，晒成馒头干，储藏起来。若干年后，富媳妇败光了所
有的嫁妆，成了个要饭的，而穷媳妇却成了收留她的富人了。
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要节约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另
外一个道理。那就是成功的意义在于日复一日的积累，今天
的辛勤付出是为实现明天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很多人，十年之前只是一个穷光蛋，十年之后却成为了富
翁。有很多人十年之前只是一介书生，平头百姓，十年之后，
却成了高官，享受着厚禄。有很多人，十年之前，风光无限，
财大气粗，意气奋发，十年之后，却家破人亡，穷困潦倒，
生不如死。俗话说：十年风水轮流转。讲得就是这样的道理。

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于复仇者而言，并不在于时
间长短，而在于能够经历一种卧薪尝胆的过程，在于一种结
局的胜利和最后的雪耻。笑到最后的人，往往才是真正的赢
家，真正的胜利者。

回首十年，唏嘘感叹，得失之间，自有体会。过去的时光不



会再来，明天的生活还要继续。十年之间，失去太多，十年
之间，也得到太多。也许过去的十年有很多的失意和失败，
我们甚至白白蹉跎了过去的十年美好时光，也许曾经输得很
惨。但是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体会得失成败。重要的是
正视眼前，规划好现在的生活，努力地定好下一个十年的目
标。当我们的人生又过了十年，到另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们是胜利的十年，无悔的十年，成功的十年，收获的十年，
赢的十年。

十年散文选篇三

告别曾经，告别过去。期望现在，盼望未来。所有的所有都
在一瞬间。或许人活着那些所谓的追求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古语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如果真是这么回事，那我们
活了多少天？人生在世，把真实存在的东西都当做虚影和泡
沫。

爱情，友情，亦是如此。

我和和路上的每个人都在擦肩而过，唯独我，显得格外憔悴
和狼狈。此时此刻，多么想找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躲藏起
来。然后随心所欲的狼嚎一声。把所有的心事和心思都放声
吼出去。经历了那么多的我，不可能再像小女生一样，去追
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把所有的
感觉搁浅在心里。

我知道，每一次成长中的经历，都会给我带来无数的痛。每
一次吃了亏，都还不知道吸取教训。到底是我太认真，还是
别人太放肆。这依旧是个没有答案的问答题。我时常告诉自
己，爱情不可靠，它与婚姻无关，但是，哪有一拍即合的爱
情呢。

童话故事里的，果然都是骗人的。本就该看清，了解事实背
后的残酷，不应该硬挤到别人生命里当插曲。谎言，欺骗，



这些都受够了。关于那些过去的人和事，请不要再问我过得
好不好，过得不好你也帮助不了，过得好也不是你的功劳。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短暂的时间里，从开始到结束，把所
有想象中的美好，都糟蹋的支离破碎。心痛吗？是，当然会
心痛。心痛背后又是一次成长。它会让你看清事实，不再傻
傻的坚信不管你如何，他都会娶你，会照顾你一生一世。这
些都是白日做梦，你应该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做自己情感
的主人。不应该肆虐张狂到一意孤行。

现在的你，还小。趁青春尚在，放下爱情里的纠缠，去做些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或许很久以后，未来的某天，阳光正
好，你就遇见那个再也不会放弃你的人。他会带你领略他生
命中四季的风采，和未来每一步路的精彩。

晚安，祝福自己。

十年散文选篇四

杰希卡是美国纽约市一家医院的心理分析师，现年38岁。20xx
年11月13日，她像往常一样上班，中午休息时，她突然接到
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杰希卡以为是她
的患者，可没想到，电话里的男人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杰希卡
睁大了眼睛。她惊呆了，听着男人喃喃地回忆，杰希卡竟然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电话里的男人说，嗨，我是纽曼，还记得10年前的那个冬天
吗？

杰希卡紧握电话的手有些发抖，她的脸渐渐变得绯红。她声
音颤颤地应，我是杰希卡。是啊，她怎么能忘记那个冬天呢？
纽曼这个名字在她的心里隐藏了10年，而今电话突然响起，
她有些手足无措。整个下午，杰希卡就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
那些看似遥远又清晰如昨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她面前。



20xx年的圣诞节前几天，人们都在为即将带来的圣诞节兴奋
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而杰希卡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
就在前几天，她听到身边的好朋友说她结婚三年的老公在一
个公园里和一个女孩亲密地说笑。之前，杰希卡就感觉到老
公对她的冷淡，但她总以为是他工作劳累的原因，当朋友亲
口对她说起此事时，她的心开始有些动摇。但最后她还是选
择相信他，因为她爱他，也不想失去他。

那天晚上，老公又在电话里说要加班，杰希卡只有一个人去
购买圣诞节的礼物。逛到一家精品店时，杰希卡发现了一双
很适合老公的羊毛手套，可就在她伸手去拿的同时，另一只
手也紧紧握着了那双手套。那人就是纽曼，一个留着络腮胡
的年轻男人。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又都同时松开了手，就这
一握一松的默契，让两人相视而笑。当然，他们没有为此争
执，而是互让对方。在纽曼的坚持退让下，杰希卡买到了心
仪的手套。杰希卡出门时，因为手里拎了太多的东西，掉了
一件，正要弯腰捡，手上的另一个东西又掉了，是纽曼帮他
捡起来送到了手上。看着杰希卡满手的袋子，纽曼提出和她
一起逛街。就这样，一路逛下来，他们竟然惊奇地发现彼此
的审美如此地接近。在人潮汹涌的纽约街头，两个陌生人仿
佛认识多年的朋友般边走边聊。那晚，本不热衷逛街的杰希
卡一点也不觉得累，整整走了三个钟头。在杰希卡等待老公
接她时，两人在一家咖啡厅坐下继续聊天。时间过得真快，
在相见恨晚的聊天里，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杰希卡还没人
来接。

杰希卡觉得认识纽曼很神奇，也很高兴，仿佛回到了初恋的
年纪，但她还是决定要回去了，因为她知道自己毕竟是结婚
的人。纽曼有些不高兴，送她回的路上，纽曼提出交换电话
号码。杰希卡看着纽曼热烈的眼神，回绝不是，答应也不是。
思索了一会，杰希卡从口袋里拿出1美元钞票，让纽曼写上他
的联系方式，然后她径直走到一家杂货店，用那张写着纽曼
电话号码的钞票买了一板口香糖。然后，杰希卡又把自己的
电话号码留在了一本旧书上，然后将书卖给了一个旧书摊。



做完这些，杰希卡嚼着口香糖对纽曼说：都说缘分很奇妙，
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如果我们真的有缘，那张花出去的写着
你号码的钞票就一定能再回到我手里，而那本写着我号码的
旧书你也一定会再次看到。纽曼看着杰希卡的一系列举动也
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样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之间会有
意想不到的缘分。说完这些，两人就在一个路口，朝不同的
方向走去。

从此，两人再也没有碰过面，杰希卡偶尔想到，也觉得这是
一个完美的恶作剧，虽然对纽曼有些残忍，但也不至于伤害
到彼此和自己的家庭。但三年后，杰希卡的老公还是无情地
伤害了她。之前杰希卡自己的怀疑还有朋友的告诫都成了赤
裸裸的现实，看着老公臂弯里的女孩，杰希卡伤心不已。

20xx年，杰希卡和平地选择结束婚姻。恢复单身后的杰希卡
总会想到那个圣诞节前的夜晚，想起那个年仅25岁叫纽曼的
男人，想起那冬天里漫步在曼哈顿的夜色。她还曾经莫名其
妙地去过那个街区，可那个杂货店已不复存在。杰希卡想，
所谓的缘分也许都是一手导演的可笑剧情，她不再奢望上帝
的魔法棒带给她惊喜。在之后的岁月里，杰希卡重新回到学
校学习心理，直到毕业后来到这家医院工作。

这期间，杰希卡也曾受过无数的鲜花和男人的追求，但她心
理依然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她想，如果哪天再碰到纽曼呢，
接受了别人不就又错过了吗？所以，不管她搬家还是换工作，
她的电话号码始终没变。而今，时隔十年，当她接到纽曼的
电话，再次听到他的声音，杰希卡心中五味杂陈，她决定见
一下纽曼。

还是十年前的那家咖啡厅，里面的装潢仿佛不曾改变，但看
到起身迎接她的纽曼，杰希卡还是发觉时光在他们身上还是
各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35岁的纽曼脱去了青春的稚嫩
变成了优雅的中年男子，而自己，眼角的风霜已告别昨日的
风华正盛。



杰希卡抚摸着皱皱的那本书，就如抚摸着每个夜晚她放在枕
边的那个固定不变的电话。电话终于响了，在她还醒在这个
世界上的时候。但杰希卡还是忍住了席卷而来的情绪，她微
笑着说，纽曼，有人向我求婚了。

看着两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人，你一定会想，缘分真的如此
奇妙吗？可我们又不得不相信，很多的偶然，每次的巧合，
不经意的邂逅，这冥冥中一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存在着。上
帝用他那充满魔力的手，给人们脸上带来无穷惊喜的同时，
留下的还有心底深处那份深深的爱。

十年散文选篇五

人声喧闹，灯光明亮，觥筹交错，推杯换盏。

她坐在圆桌的一角，手里握着一杯果汁，恬静安然，看着火
锅里的热气一层层漾开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一圈瓷实的
红晕。老同学见面，就像兄妹，大家没有任何隔阂。他是主
人，忙着为大家添菜加酒，脸上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她坐在他的对面，刚好可以完全看清他的位置，却没有直视，
一如他，一直在忙着尽一个主人最大的职责。有人说了一个
笑话，满桌的女人都笑得花枝乱颤，她只是抿了抿嘴，心里
却盛了隔世的凄凉，偷偷拿眼瞟他，看到他依然一脸微笑，
正把一盘子的青菜一股脑儿倾进锅里，她的心颤抖了一下。

于是忙灌了一口果汁，没来得及咽下，剧烈地咳嗽起来，借
着这个机会，她去了洗手间。站在那里猛吐了一阵，才缓和
过来。

看着镜中那个日渐丰腴的自己，她觉得时间似乎没有任何改
变，就好像这两年只是静止了，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同
样的场景，甚至连眼神动作都还是一样的。她南下刚刚归来，
着急去参加一场考试，找不到了地方，打电话给他，他热情



异常，组织了这一场接风宴，她身着素朴的连衣裙，坐在桌
子的一角，笑靥如花。而他依旧不瘟不火，没有多少言语，
只是忙着为大家添菜加酒。因为她是主角，不经意间，就被
大家灌了很多酒，那是六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她的心也在
华美的灯光和烟雾中漾着微醉的甜蜜，以至于在后来的ktv里，
一时兴起，素有麦霸之称的她仗着醉意，几乎包了场，就像
一个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玩具的孩子，要让全世界的人都
知道她的幸福快乐，可是没有人明白她的心思。

对着镜子，她轻轻扬了扬嘴角，笑给自己看。

南方，那个温暖暧昧的城市，一直在诱惑着年轻的她。所以，
一毕业，她就抱着发光发热的心南下了。如果不是找工作不
顺利，如果不是她发帖子，她想她不会遇到他，在网络上。
那个消失了将近十年的男子，突然无端地回应每一个她发的
帖子，一聊，才知道是他，他说他刚从南方那座城市回到家
乡，并准备在家乡定居。她有过瞬间的遗憾，但旋即高兴起
来，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以为幸福唾手可得，拼命向他
询问了很多关于那个城市的一切。其实，她很想跟他道歉，
为自己十几岁时的懵懂，曾经伤害过一颗纯洁美好的心，只
是，害怕旧事重提的尴尬。她矜持，他内敛，况且又相隔千
里，或许也是对对方估计不足，于是关于感情，从来也没有
人涉及哪怕一丁点儿，总是漫不经心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
话题。

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把原本在一起的双方更加牢固，也
能把双方变得日趋淡漠。他们就属于后者，这世间有多少人
能经住漫长时间和距离的考验，更何况他们并不是恋人。后
来回来后她才知道他已有了女朋友，怎么不是呢？他早已在
家乡稳定下来了，而她之前还在做着一根浮萍，什么时候是
个头呢？没有人愿意为一个遥遥无期的人无休止地等待下去，
世间的事即是如此，感情更经不起等待。其实，她只是呆了
两年而已，她曾天真地想，只要他愿意，她会随时为他回来，
只是，哪怕到最后，他也没有透露只言片语。也许，他只是



厌了。

张爱玲曾说，于千万人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
步，也没有迟一步，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也许，感情真的是
需要缘分的，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是一场无奈。
不是吗？这世间最无奈的事莫过于此，整整十年，在这时间
的无涯荒野里，他们彼此等待，观望，留恋，却没有做过哪
怕一天的恋人。就像是在南方那座温暖暧昧的小城，他去时，
她不在，她来了，他已走。唯一的两次见面，就是这两次聚
会，而偏偏是，她回来时，他已有了别人，而当他单身时，
她已许了他人。

十年散文选篇六

早晨，陽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钻进屋子。斑驳的陽光照在床
上，立刻感觉到了一股暖意。凌晨2点的时候才睡下，现在躯
体还有着一丝丝的疲惫。之所以那么晚睡，是因为在看一篇
小说，格调苍凉、旷远而又清冷，很适合我的思想。

去上班。街上人来人往，喧嚣而杂乱。一直以来我都不适应
这样的氛围，总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中自己会更孤独。但今天，
我发现一切都变了。

走在撒满陽光的街道上，全身都是温暖的，突然觉得活着真
好。我确实很需要陽光，因为我需要它的温度。有时害怕自
己长期躲在屋子里会发霉变质，被一些微生物分解吞噬，最
后找不到自己。我恐惧这样的情节。所以见到每一个人，我
都会朝他微笑，见到每一样东西，我也会朝它微笑。我不是
故作微笑，我就是想笑。昨天我看到在晨风中闪烁的霓虹灯，
我想到了“有气无力”这个词，今天我却想用“生机勃勃”
来形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因为我恋爱了。

恋爱，这个词距离我是那么遥远。十年前？或者更长？先不
管它，我只知道，我和他已经相约了千年，在生生世世的轮



回里，早已铭记住了彼此的气息。

一千年以前，我是一只小刺猬，生活一片茂林中。整天想去
那就去哪，想用刺儿扎谁就扎谁，过着快快乐乐、自一由自
在的生活。

后来，我认识了一只小猴子。认识的过程是这样的：我缩成
了一一团一，在地上滚来滚去。一不小心，滚到了一身猴子
的粪便。我很生气，去质问那只小猴子。小猴子顽皮地问我,
你不是什么都敢扎吗，沾上点猿粪算什么！就这样我们认识
了。从此我懂得了牵挂的滋味。

小猴子知我、懂我、宽容我……我想和他永远在一起，和他
在一起我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每想到
这些，我就感到悲哀。

我们去找菩萨帮我。菩萨说：只有变成*人，你们才可以在一
起。但这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你还尝试吗？我愿意！
那么马上离开他去修练五百年。不过即使你修炼了五百年，
也只有一线希望，很可能是失望。拿五百年的分离来换得一
线希望，你愿意吗？我愿意，哪怕是一千年！

我愿意，我真的愿意。为了不丢失他，我在三生石上刻下他
所有的印记。我愿意独守孤独与寂寞，哪怕是个失望。

五百年过去了，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蜷居在一个小小
的洞穴里冬眠，等待我的猿粪来唤醒我。

我知道他是谁，我爱上了他，一个寂寞的男孩。但是他不认
识我。每天我都在试图唤醒他，每天却都是徒劳。正如菩萨
所说，五百年，我等来的是失望。

我去找菩萨帮我。菩萨说，他已幻化成*人形。而你还要修炼
五百年，才会变成*人形，才能彼此用心去感受、去爱。我愿



意！但是，即使你再修练五百年，你们在一起相知相悦的时
间也只有十天。你愿意拿这五百年寂寞的等待去换十天吗？
我愿意！

我愿意，我真的愿意。为了不丢失他，我仍然在三生石上刻
下他所有的印记。我愿意独守孤独与寂寞，哪怕只是十天。

一千年了，一千年了，在某年某月末日的某个地方，我们相
遇了。不用说什么，跟着那熟悉的气息，我们都想起了一千
年以前，茂林丛中的猴子与沾了一身猿粪的刺猬。

“我和你，有个千年的约定，千年来，我等待着你，用我千
年不变的爱。你欠我一个千年的约定，千年来，你等待着我，
用你千年不变的情……”

十年散文选篇七

风起，叶儿倾情翩舞，瓣瓣落红纷飞，伊人衣袂轻扬，醉了
眼，乱了心，熟悉的薄凉再一次真切，秋意渐浓。

风，越发狂乱。叶儿，因为树的不挽留和风的无情，在空中
无数次留留恋恋、盘盘旋旋，终于告别枝丫来到大地母亲的
怀抱，从此一场繁华落尽，归于尘土。只是，风儿仍不肯罢
休，肆意地追着叶儿跑，而叶儿随着风吹的方向一路跌跌撞
撞，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不停地追逐那茫然的前方。满眼怜
惜注视着叶儿奔跑的方向，终究无法追赶它匆忙而慌乱的脚
步，直至它疲惫的身影消失于一片苍茫的视野中。而我，站
在原地痴痴凝望，盼着那个精灵会被风儿再次吹送回来，盼
着再睹它决绝苍凉的容颜。雨，越下越大，当脸上感到阵阵
冰凉，才恍然回过神来。也许，这场雨，可以阻挡风的魔力，
让叶儿不再辛苦地追逐，得到片刻的停歇。

红尘纷扰，人世沧桑，时光如锦，心若琉璃。走在车水马龙
的街头，看着那匆忙的脚步和急弛的车轮，大脑突然一阵短



路，竟不知该如何追赶那飞速的节奏。瞬间，秋雨飘飘洒洒，
落在眼角眉梢，浸润心灵深处的柔软。曾经是否完美地绽放
过那一季？黄叶随风舞舞动的是谁人的相思？纷飞的落红又
是谁人的血泪？风过无痕，只是那一片暗黄和满地残红，要
如何收拾？走过平淡流年，没来得及感知幸福的花开，心却
仿佛如佛般禅定，习惯了听叶落依依不舍的惆怅，习惯了听
馨香瓣瓣怦然心碎的声音，习惯了感月缺时投射的那一地清
冷如霜。也许表面看似平静内心暗藏汹涌，但至少学会了不
动声色地掩饰。

小心翼翼拾起满地的残红捧于掌心，馨香缕缕微醉于心。将
双手高高抛过头顶，想要再见一次瓣瓣馨香翩翩起舞，将最
美的身影在眸中定格。这一刻，竟然忘了冰冷的城市容不下
太过美丽的故事，也没有永不凋零的神话。那些如诗如画的
情怀，那些滑如锦缎的时光，那些刻骨铭心的美丽，早己消
散在那虚无的彼岸，只能感觉，无法触碰。萧瑟的季节里，
落痕无数，心碎点点，荒凉片片。风儿，吹拂着孤独的飘零，
也吹送着那些决绝的过往，擦肩而过，却不敢回眸。

执拗的女子，喜欢纯粹简单的东西，黑与白、爱与不爱、离
开与继续，都是绝对。犹豫与徘徊于自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更是一种残忍的纠缠与折磨。所以极不喜欢人生的狡诈与虚
伪，那样的世界容易让人疲惫，更别指望我能如他人般完全
地掌控游刃有余，我承受不来。最喜欢温温软软真真切切的
心灵，即使脆弱被伤害也有一种清浅温暖的美丽，让人疼惜，
惹人怜爱。我甚至愿意在被伤害后心碎痛哭，也不愿意看见
那一张张不可一世冷漠不堪的嘴脸。其实，眼泪是世界上最
柔软最清澈的东西，有什么能比流泪的时候动情与温暖？笑
容的背后不一定快乐，但泪水纵流的背后一定会是一份真实
的心情，激动不已、欣喜若狂或是痛彻心扉。

众人眼中的我念旧、重情，迷信爱情，也一直追逐爱情。但
我知道，爱情于我只是前世遗落的一个梦，所以今生才苦苦
追寻。其实，我不相信爱情，更不会轻易接受爱情。我心中



美好的爱情，早已被这沾满尘埃的世界摧毁得面目全非。容
貌、物质、身份、地位、权势……太多太多世俗的渴望让人
看不清爱情最原始的本真，超然物外的东西让情变得那么轻
那么轻，爱也因此离得那么远那么远。这个世界确实太过残
酷，在大家都忧心忡忡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刻，爱情也
披着华美的外衣走到尽头。

清风无语，白云隐默，冷雨敲窗。不经意间又抬头，茫然的
确眼神望着那挂满泪的天空，云儿不见了踪影，心中的阴霾
铺天盖地而来，哽住呼吸，疼痛竟如此锥心。悲欢离合的故
事每天都在上演，那些走过的人和事一路走一路告别一路被
遗忘，又在某个时刻被依依地拾起，甜蜜与心碎揉杂，欢笑
与泪水交织，如烟一样飘散在空中，被尘埃淹没，消失在如
斯的年华里，找不到存在的理由，却就是无法彻底删除。秋
心寂寥就如这冰冷的夜，真爱如片片飘零的落叶，孤独的人
儿在灰色的天空独自彷徨。如果可以，请秋风带走所有的回
忆和思念，让心排空、归零，然后可以回归从前的简单与澄
澈。

叶落无声，花落无痕，时光悠然静好。只是，时光是个奇怪
的东西，时而会让人痛苦得觉得如此漫长，一分一秒仿佛都
是煎熬，时而会让人快乐得忘乎所以，好象恍惚间时光就跑
了很远很远。倚窗听雨，嘀嘀哒哒，如泣如诉，轻扬婉转，
如烟如雾，如梦如幻。透过深重的夜幕，眺望远方，万家灯
火通明，一盏灯就是一个故事，想象着那些灯光下照耀的美
丽，心尽在瞬间柔软到极致。黑的天，朦胧而深遂，风中舞
动的枝叶依稀斑驳，叶的心事在静默中展开，延续着望不到
边的苍凉，心中的沧桑也妖娆盛开。这一季秋，谁繁华了谁？
谁淡忘了谁？终究只是一个人的天涯陌路，一个人的痴心追
逐，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喜欢在回忆里驻足，在沉静中感动与牵念。时光流走，回忆
不曾散，一丝丝一层层缠绕于心，固执地停留。走不出自筑
的城墙，心只能在瞬间苍老，一点点冷却了曾经如火的期待。



眸中散去的光芒再无法重现，取而代之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忧。
一个人的黑夜流连，一个人的红尘漫步，一个人的孤独泪流，
那是沧桑岁月给予的深刻与感悟，与他人无关。天空中心碎
片片的纷飞，只有自己看得见，狂乱着如浪汹涌的思绪，舞
动着那一场绝美的凄凉。感念的女子，只因一个眼眸、一句
问候、一份牵挂，便在会瞬间潸然泪下，却始终只能站在幸
福的门外，微笑地仰望。这个秋来得太早太过急促，那份苍
凉与疼痛承受不来，秋水长天的故事亦无法感受，只能笑泪
清冷，祝福一世安好。也许，终有一日，当忧伤虑尽，我会
放下所有的倔强与坚持，做某人的温柔花，让他温柔地疼，
甜蜜地宠。

秋雨绵绵入心，潺潺细流，吟唱着千年的忧伤。心房，一半
柔软，一半坚忍，一半温暖，一半薄凉，隔在遥远的尘世之
外，携半世风霜，凝结成琥珀。红尘阡陌，是我太过冷漠，
还是命运的捉弄，让我一次次梦里花落，悲伤逆流，泪颜倾
城？锦瑟年华里，渴望一种诗意的栖居与独行。当一个人的
世界几近崩溃，选择背起简单的行囊出发，没有预想，没有
目的地。只要能暂时离开，离开这一片冰冷与孤独。只要能
不再独自泪流，从片片绝望里找寻丝丝缝缝的出口。不管下
一秒会去到什么地方，即使是流浪，我亦无所谓。只是，很
多时候，身体的出走并不曾获得心灵的自由呼吸，只能假装
一切会改变，只能安慰一切终会过去。

秋凉如水，心冷如冰。情，在这一季搁浅。爱，在这一季尘
封。只有那阵阵秋风，在没心没肺肆无忌惮地呼唤着逝去的
柔情，轻柔地呢喃，吹散一季芬芳，徒留满地的凋零，片片
孤寒在身体渐渐蔓延。

十指流沙，泄漏最美的华年，终成空幻。一季清秋，眉锁轻
愁，泪盈两腮。唯有将脉脉心语再次寄予这凄楚苍白的文字
里，慰我半生清瘦，换来世情长。



十年散文选篇八

叶安然一直都记得第一次见到林安安时的场景。

那年，叶安然17岁。

多年后，那个曾经的'场景成了她抹不掉的记忆。

季节是浅浅的秋。叶安然经过林安安家门口时，看到了他，
落日的余辉洒了林安安一身金黄的光。看到林安安温暖的笑
容，叶安然莫明觉得心安。

心，就这样动了。喜欢，却不敢靠近。只远远地看着。

浅秋，空气里，已经有了萧瑟的味道，片片黄叶，如翩翩的
蝶，次第飞落。林安安与叶安然之间，也不过是一片黄叶的
距离，带着惆怅的一挂帘。

一场暗恋，由此拉开帷幕。

喜欢来得如此猛烈，如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叶安然为了
见到林安安，每天不惜多走一条街，只要他在，她便心安。
叶安然的日记里写满了对林安安的喜欢，满心欢喜的都是倾
慕。其实，叶安然与林安安并不熟悉，她只是听朋友经常提
起，说的都是他的好，心里的感情也愈加浓烈了。

也是有过相遇的。短暂如燃尽的烟花。

某日，叶安然被朋友拉去吃饭，碰巧，林安安也在。席间，
话多了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也算是熟人了。

偶尔会有联系。有一次，林安安喝醉了酒，给叶安然打过电
话，他说：安然，有空请你看电影。叶安然知道，醉话不可
信，心里，却又是无比期待。这终究，是叶安然无法去赴的



约定，心里泛起遗憾的酸楚。

叶安然犹记得，林安安爱穿浅色格子衬衫。她也曾在超市的
男装区流连，终忍耐不住，买来一件。暗夜里，她会穿上那
件衬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或抱膝而坐，想像是林安安的包
围。然，那无边的寂寞，只会让心更荒凉苍凉。衬衫被长压
箱底，不是打入冷宫的寂寞，只为那曾经的心。

时间，会让很深的记忆变得很浅。日子如流水，匆匆。叶安
然会在很多无眠的夜晚想起林安安，那个让她心动的男子，
也许，这与爱情无关，只是，对叶安然而言，想念已经变成
一种习惯，融入了生活里。

盛夏夜。

叶安然与朋友去ktv。口渴时出来买水，在ktv门口，她听到有
熟悉的说话声，那声音，好像从久远的记忆深处传来，让叶
安然有片刻恍惚。

在她和林安安对视的那一刻，叶安然觉得，她似乎已不能呼
吸，心里掀起一阵涟漪，是他了。林安安，隔了十年，叶安
然还能准确的听出他的声音。

却，隔着宝蓝色的脉动，晶莹的苏打水和农夫山泉，在排列
整齐的零食之间，那个曾经的林安安，已胖的脸如发面，微
微隆起的啤酒肚，曾经，让叶安然心动的温和的脸，布满了
沧桑。那一刻，叶安然心里有失望的疼痛蔓延开来。这于叶
安然来说，痛，是无声的。

叶安然，不止一次地想像过林安安中年的样子，却没想到是
这样。

叶安然突然觉得释然，旧爱已成沉香屑。或者，她喜欢了十
年的林安安不过是她杜撰出来的样子，又或者，她曾经喜欢



的，只是一种感觉。

ktv大厅，赫然响起陈亦迅的《十年》伤感而沧桑。有泪模糊
了叶安然的双眼。

她突然想起叶倾城的话“超市不是哭泣的好地方。”


